附件2

商水县统计局保留的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1
	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41条：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监察查询书的；（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立案
	查处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对在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并已调查清楚的统计违法行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应当补充立案。
	法规股
	15日
	立案后三个月结案，特殊情况可再延长三个月
	不收费

	
	
	
	
	调查
	决定立案查处的案件，应当及时组织调查。一般案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调查人员应当合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不得主观臆断、偏听偏信，不得篡改、伪造证据。
	法规股
	45日
	
	

	
	
	
	
	处理
	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应当将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报领导审批。重大案件的处理由统计执法检查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统计执法检查机关在依法作出统计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法规股
	15日
	
	

	
	
	
	
	结案
	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在立案和结案后在法定期限内报上一级统计执法检查机关进行备案。
	法规股
	15日
	
	

	服务电话：0394-5441639    投诉机构：商水县统计局        投诉电话：0394-5441639

	受理地点：商水县统计局法规股


商水县统计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2
	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41条：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监察查询书的；（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立案
	查处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对在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并已调查清楚的统计违法行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应当补充立案。
	法规股
	15日
	立案后三个月结案，特殊情况可再延长三个月
	不收费

	
	
	
	
	调查
	决定立案查处的案件，应当及时组织调查。一般案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调查人员应当合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不得主观臆断、偏听偏信，不得篡改、伪造证据。
	法规股
	45日
	
	

	
	
	
	
	处理
	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应当将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报领导审批。重大案件的处理由统计执法检查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统计执法检查机关在依法作出统计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法规股
	15日
	
	

	
	
	
	
	结案
	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在立案和结案后在法定期限内报上一级统计执法检查机关进行备案。
	法规股
	15日
	
	

	服务电话：0394-5441639    投诉机构：商水县统计局        投诉电话：0394-5441639

	受理地点：商水县统计局法规股


商水县统计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3
	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查询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41条：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监察查询书的；（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立案
	查处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对在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并已调查清楚的统计违法行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应当补充立案。
	法规股
	15日
	立案后三个月结案，特殊情况可再延长三个月
	不收费

	
	
	
	
	调查
	决定立案查处的案件，应当及时组织调查。一般案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调查人员应当合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不得主观臆断、偏听偏信，不得篡改、伪造证据。
	法规股
	45日
	
	

	
	
	
	
	处理
	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应当将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报领导审批。重大案件的处理由统计执法检查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统计执法检查机关在依法作出统计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法规股
	15日
	
	

	
	
	
	
	结案
	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在立案和结案后在法定期限内报上一级统计执法检查机关进行备案。
	法规股
	15日
	
	

	服务电话：0394-5441639    投诉机构：商水县统计局        投诉电话：0394-5441639

	受理地点：商水县统计局法规股


商水县统计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4
	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41条：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监察查询书的；（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立案
	查处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对在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并已调查清楚的统计违法行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应当补充立案。
	法规股
	15日
	立案后三个月结案，特殊情况可再延长三个月
	不收费

	
	
	
	
	调查
	决定立案查处的案件，应当及时组织调查。一般案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调查人员应当合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不得主观臆断、偏听偏信，不得篡改、伪造证据。
	法规股
	45日
	
	

	
	
	
	
	处理
	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应当将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报领导审批。重大案件的处理由统计执法检查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统计执法检查机关在依法作出统计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法规股
	15日
	
	

	
	
	
	
	结案
	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在立案和结案后在法定期限内报上一级统计执法检查机关进行备案。
	法规股
	15日
	
	

	服务电话：0394-5441639     投诉机构：商水县统计局        投诉电话：0394-5441639

	受理地点：商水县统计局法规股


商水县统计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5
	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及其他相关证明资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41条：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监察查询书的；（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立案
	查处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对在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并已调查清楚的统计违法行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应当补充立案。
	法规股
	15日
	立案后三个月结案，特殊情况可再延长三个月
	不收费

	
	
	
	
	调查
	决定立案查处的案件，应当及时组织调查。一般案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调查人员应当合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不得主观臆断、偏听偏信，不得篡改、伪造证据。
	法规股
	45日
	
	

	
	
	
	
	处理
	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应当将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报领导审批。重大案件的处理由统计执法检查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统计执法检查机关在依法作出统计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法规股
	15日
	
	

	
	
	
	
	结案
	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在立案和结案后在法定期限内报上一级统计执法检查机关进行备案。
	法规股
	15日
	
	

	服务电话：0394-5441639    投诉机构：商水县统计局        投诉电话：0394-5441639

	受理地点：商水县统计局法规股


商水县统计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6
	未在规定期限内领取依法制法的统计调查表的
	
	《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第44条:（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的第二款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领取依法制发的统计调查表的；（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未按照要求将有关资料送至指定地点接受检查的。
	立案
	查处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对在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并已调查清楚的统计违法行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应当补充立案。
	法规股
	15日
	立案后三个月结案，特殊情况可再延长三个月
	不收费

	
	
	
	
	调查
	决定立案查处的案件，应当及时组织调查。一般案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调查人员应当合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不得主观臆断、偏听偏信，不得篡改、伪造证据。
	法规股
	45日
	
	

	
	
	
	
	处理
	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应当将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报领导审批。重大案件的处理由统计执法检查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统计执法检查机关在依法作出统计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法规股
	15日
	
	

	
	
	
	
	结案
	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在立案和结案后在法定期限内报上一级统计执法检查机关进行备案。
	法规股
	15日
	
	

	服务电话：0394-5441639    投诉机构：商水县统计局        投诉电话：0394-5441639

	受理地点：商水县统计局法规股


商水县统计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7
	未按照要求将有关资料送至指定地点接受检查的
	
	《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第44条:（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的第二款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领取依法制发的统计调查表的；（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未按照要求将有关资料送至指定地点接受检查的。
	立案
	查处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对在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并已调查清楚的统计违法行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应当补充立案。
	法规股
	15日
	立案后三个月结案，特殊情况可再延长三个月
	不收费

	
	
	
	
	调查
	决定立案查处的案件，应当及时组织调查。一般案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调查人员应当合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不得主观臆断、偏听偏信，不得篡改、伪造证据。
	法规股
	45日
	
	

	
	
	
	
	处理
	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应当将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报领导审批。重大案件的处理由统计执法检查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统计执法检查机关在依法作出统计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法规股
	15日
	
	

	
	
	
	
	结案
	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在立案和结案后在法定期限内报上一级统计执法检查机关进行备案。
	法规股
	15日
	
	

	服务电话：0394-5441639    投诉机构：商水县统计局        投诉电话：0394-5441639

	受理地点：商水县统计局法规股


商水县统计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8
	未按规定建立或者变更统计调查关系的
	
	《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第45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未按规定建立或者更变统计调查关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立案
	查处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对在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并已调查清楚的统计违法行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应当补充立案。
	法规股
	15日
	立案后三个月结案，特殊情况可再延长三个月
	不收费

	
	
	
	
	调查
	决定立案查处的案件，应当及时组织调查。一般案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重大案件应当组成调查组。调查人员应当合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不得主观臆断、偏听偏信，不得篡改、伪造证据。
	法规股
	45日
	
	

	
	
	
	
	处理
	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应当将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报领导审批。重大案件的处理由统计执法检查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统计执法检查机关在依法作出统计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法规股
	15日
	
	

	
	
	
	
	结案
	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在立案和结案后在法定期限内报上一级统计执法检查机关进行备案。
	法规股
	15日
	
	

	服务电话：0394-5441639     投诉机构：商水县统计局        投诉电话：0394-5441639

	受理地点：商水县统计局法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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